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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6_94_BF_E5_c73_648170.htm 不久前，一则关于医

学专业学生“非法行医”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医学专业学生在医院进行正常的临床实践活动，被一些人

误解为学生‘非法行医’、‘无照行医’，这严重影响了医

学人才的培养。”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

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对

医学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正常的临床实践活动进行保护，这一

提案也得到了许多委员的支持。 柯杨告诉我们，医学生“行

医身份”的尴尬在全行业已存在一定时间了，“这反映了目

前我国医学教育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教育理念、教育过程、学

制设置与学位授予、在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等问题，也反映

了社会对医学教育理解的不足，更反映了国家政策法律的不

完善，不协调”。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医学教育兼具

高等教育的属性和职业培训的特点。”柯杨说，医学教育的

过程可分为在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终身继续教育三个阶段

，其中，毕业后教育是在校教育获得医学专业毕业证书和医

学学士学位的“准医生”，通过临床实践和培训成长的重要

阶段,“这是医学教育的内在规律和特点”。 据柯杨介绍，长

期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本科毕业生就是在这样的毕业后教

育中，以住院医师的身份在上级医师指导下，经过几年时间

逐步走向成熟与独立。改革开放后，医学教育经改革成功地

将毕业后教育纳入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或通过长学制培养

实现相同的目的，因此使毕业后教育更严格规范，也解决了



医生的高学历、高学位问题。在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

前，毕业后的住院医师和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均可以在毕业

后教育阶段边学边干，合法行医。《执业医师法》出台后，

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规定了必须经过一年的临床培训

和试用期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而对研究生的考执照

资格没有作出允许性规定，使他们的临床实践失去了法律的

保护。 对于这类长学制学生以及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参

与临床实践活动，柯杨说：“由于他们已经具备本科以上学

历，他们的行医完全不同于本科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临床实习

，国家应允许其与本科毕业后的医学生一样，在试用期满一

年后参加执业医生资格考试，或在学期间给予临时注册。同

时，对于卫生部、教育部2008年印发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

管理暂行规定》，医学生和试用期毕业生参与临床诊疗活动

时，必须有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监督、指导，不能独自

为患者提供临床诊疗活动，我们也建议给予更细化的要求。

因为不分医疗行为的简单与复杂、不分研究生培养年级的差

别，一概要求上级医生全面监管，既不符合医学人才成长的

规律，也与国务院学位办对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要求

有矛盾，加大了医学院校和医院在实施和管理上的难度。”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一五医院院长高春芳告诉我们：“与

其他专业不同，医学实践是医学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重要环节。医学研究生必须通过临床实践活动，将书本

上学到的知识与具体的临床实验结合起来，才能成长为合格

的医生，而这并不是‘非法行医’。” 高春芳认为，目前我

国实行“三级医师负责制度”和“三级查房制度”，对医疗

质量的保障和医疗行为的安全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对医学生



进行正常的临床实践活动，社会群众应该放心。高春芳和柯

杨一同呼吁，社会应对医学研究生临床实践活动予以支持与

理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